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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全国家电连锁店购买知名品牌空调，交了款，回家等待收货
和安装，已过约定送货期限，但仍未收到空调。经打听才发现销售
人员周某卷款失踪，48名消费者该怎么办？

纠纷 交了钱却没收到空调
3月 14日，消费者之一的周小刚

讲述了自己购买空调时遭遇的陷阱和
投诉维权的经历。

2023年10月，周小刚因家里装修
新房需买空调，便和邻居谢先生相约到
巴南某电器门店的某知名品牌空调专
柜选购。销售员周某给出了国庆节购
买家电的最高折扣，且向每家赠送电器
终身质保卡。最后，周小刚和谢先生每
家花了3万多元，各自购买了一套1拖6
的中央空调。周某保证：“要装空调时
给我打电话，我立即安排送货、安装。”

一个多月后，周小刚需要先安装
空调，多次打电话给周某，可周某总是
找各种理由推诿。直到当年12月底，察
觉情况不对的周小刚找到门店负责人，
询问情况后才得知：门店和空调经销商
均称没有收到货款，且周某已“失踪”。

门店负责人和空调销售商告诉周
小刚，周某属于个人诈骗行为，门店和
经销商不负责，如果要门店送货、安
装，必须按照当时购买价格重新购买
并付款。经调查发现，遭遇同样经历
的消费者还有多名。

调解 商家先行垫付空调款
巴南区消委会秘书长娄杨介绍了

整个案件调查维权的全过程。
2024年1月11日，巴南区消委会

接到区信访办转交的消费者空调维权
案后，当天便联合巴南区市场监管局、
区商务委、区公安局组成调查维权专
班，展开调查。

经调查发现，周某是该品牌（重
庆）公司委托第三方雇佣的专柜销售
人员，因沉迷网络赌博输了不少钱，于
是在空调销售款上动起了歪心思，把
自己的个人收款码改成空调收款码，
并制作成收款牌，放在专柜收取消费
者货款，私自截留挪用，用于赌博。经
调查，先后收集到48位消费者相关证
据，涉案金额达113万余元。

经过多轮调解，门店和空调品牌公
司与消费者达成一致，同意先行垫付消
费者的经济损失，并明确了发货及追偿
周某欠款的安排。2024年1月21日，
巴南区消委会将所有相关文件交由门
店和空调公司盖章确认，48名消费者购
买的空调从2024年2月1日开始发货。

值得一提的是，周某已被抓捕归案。

矛盾 20万的家具有问题
孙女士的洋房经过一年多装修

后，于2024年初完工。她便到九龙坡
区某大型家具专业卖场，看中了一家
全屋家具定制店的一款家具，于是签
订了定制合同，家具总金额高达20.45
万元。在合同中，店家在家具报价明
细表中明确载明了定做家具的材质，
其中柜门加柜体的材质为“红樱桃原
木柜门+指接实木免漆柜体”。

几个月后，店家将家具安装完成，
并分批收走全部货款。但是经过一段
时间，孙女士便发现一些问题：门套明
显空鼓、线条起皮、柜门色差严重
等。因处于保修期，店家予以修缮。
在修缮过程中，孙女士找到安装剩余
的木板，就木块断面发现，合同中约
定的柜体材质为指接实木，但木板是
多层木板。两种木板存在质量和价格
上的差别。

基于此，孙女士找到家具店要求
赔偿损失。但家具店以整体安装已完
成，如果有问题可以进行售后修缮为
由，拒绝赔偿。2024年12月，孙女士
将家具店和卖场起诉至九龙坡区人民
法院。

调解 消费者获赔9万元
九龙坡区人民法院通过重庆市人

民法院纠纷易解平台委托九龙坡区消
费投诉举报中心进行调解。

调解中，孙女士方提出了两个问
题。一是当时签订家具定制合同时的
卖方主体，与第一次付款，第二次、第
三次付款的合同主体不一样。孙女士
方提出，经营者涉嫌伪造公司印章，应
当承担合同无效退货和赔偿消费者损
失的侵权责任。第二是合同约定柜体
的材质为指接实木免漆柜体，但就修缮
木板断面部分可看出，柜体采用的是多
层实木板，卖方自行贴了一个“指接实
木”标签，两者在价格、环保等方面存在
明显差异，严重货不对板，违反诚信经
营规定。基于此，孙女士提出全额退
货退款，并进行赔偿。卖方辩称，注销
的公司是自己名下的，只是注销后公
章仍然保留，不存在伪造公司公章。
而对于质量问题，卖方认为只是局部
问题，并非整体都有问题，可整改。

九龙坡区消费投诉举报中心调解
员会同区律工委律师，从法律的角度
对卖方进行普法。经调解，卖方同意
赔偿孙女士90000元。

3月14日，记者从重庆市消委会获悉，在2025年“3·15”国
际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全市各区县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主

题宣传活动，通过专项整治、普法宣传、消费引导等多措并举，着力
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市消委会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化消费维权协同共治机制，通过常
态化监管与集中整治相结合，切实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郑三波

巴南区消委会法律顾问覃丽芳律
师，为此维权案件提供了法律服务。
覃丽芳对此案件进行了剖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
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
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
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
本案中，周某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

表见代理行为所发生的法律后果
由被代理人即涉案两家公司给他承
受。至于涉案两家公司未收到空调款
项，其可向周某主张返还，但不能以未
收到消费者支付的款项拒不交付。因
此涉案企业应及时送货并完成安装。

另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用人
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
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
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根据上述
法条，涉案两家企业应就周某的行为给消
费者带来的损失承担责任。

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经营者
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
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
回预付款；并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

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杨

新宇 实习生 陈宣兵 摄影报道

律师说法 消费者损失由公司承担

重庆市各区县消委会开展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系列宣传活动

指接实木变多层木板
20万家具货不对板！赔9万
律师：卖方构成两处侵权，应当给予消费者赔偿

孙女士的洋房装修好，买好家具准备入住，却发现重金买的家
具货不对板。后经多次调解，卖方赔偿孙女士9万元。律师称，卖
方在此次案件中，构成两处侵权。

参与调解的重庆兴胜律师事务所
宋海洋律师认为，第一，根据签约时间
及合同主体公司存续状态可以看出，卖
方没有取得合法经营许可证在卖场进
行货物销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一条
“租赁他人柜台或者
场地的经营者，应当

标明其真实名称
和标记”之规定，
已 构 成 侵 权 行
为。第二，根据家
具订购合同，卖方

在家具报价明细表中明确载明了定做
家具的材质，但是经过原告查看、比对，
明显可以看出柜体材质不符，同时，卖
方通过自行张贴“指接实木”标志，欺骗
消费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
量法》第五条“禁止伪造或者冒用认证
标志等质量标志”、第二十七条“产品或
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等规定。

这个案件是否构成消费欺诈，因
既没有进行全面取证，也未经过法院
评判，所以难以判定卖方的侵权程度，
基于此，卖方赔偿孙女士90000元。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廖平

家具维权调解

律师说法 卖方事实上构成两处侵权

空调销量员开给消费者的销售订单

空调销售员改收款码卷款失踪
门店和销售商要顾客重新付款
消委会：消费者承受的损失，由涉案的两家公司承担


